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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待机构调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8日通过电话会议交流形式接待

了机构调研，现将情况公告如下：

一、 调研情况

时间：2022年3月18日

调研方式：电话会议交流

调研机构名称：接待39家机构，调研人数41人（详见附件）

公司接待人员：董事会秘书程伟忠、证代楼慧平、投关经理李代子

二、交流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概要

1、如何看待李子园产品和市场其他产品的竞争？

答：成立二十多年来，李子园一直专注于含乳饮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含乳饮料分中性含乳饮料和

酸性含乳饮料，李子园所售产品以中性含乳饮料为主，市场上直接竞品较少，目前市场上的中性含乳饮料

产品以李子园为主导，李子园产品差异化明显，具有市场竞争优势。 相比之下，酸性含乳饮料竞争则比较

激烈。

2、未来产品迭代升级的思路和后续计划？

答：从产品思路看，公司整体将围绕含乳饮料为主进行产品研发和新品推出。 从升级换代看，李子园

产品20多年来深受消费者欢迎，虽然包装形象较传统，但市场上已形成了标签化认知，未来公司在保留

传统包装风格和形象的基础上，产品研发将通过口味、工艺装备升级、包装形象升级来丰富产品结构，打

造新的品类和增长曲线，

3、新品路径实现方式？

答：公司目前处于全国市场开发阶段，对于很多新市场而言，公司的传统产品仍是新概念。与此同时，

公司仍然会围绕含乳饮料开发产品，如280ml果蔬口味、椰奶口味、咖啡口味等含乳饮料产品，从2021年

销售情况看，表现良好，今年将增加新的产品口味。继2021年280ML果蔬含乳饮料系列新品的基础上，今

年将推出无菌灌装（杯装）大果粒酸奶饮料产品、运动营养食品以及其他品类系列产品。

4、老品主打学校、早餐等特通渠道，新品是主推特通还是KA渠道？

答：从消费群体看，新品老品差不多，都是面向14-35岁年龄层。新品的包装会更偏向年轻群体。整体

销售渠道、终端网络是相对匹配的，可以利用原来的客户、渠道进行市场推广，同时也可以选择新的渠道

客户进行推广。 KA渠道并不是李子园的首选，公司会继续跟进原先优势渠道，成熟市场则采取全渠道全

品项市场策略。

5、公司目前的全国化进程？

答：公司目前已在30个省份都建立了销售网络，各地区的市场发展成熟度有所不同。 在全国化进程

中，公司以华东地区、西南及华中地区的核心优势市场为基础逐渐向周边地区过渡，逐步开拓全国市场，

目前已基本形成全国化的布局。 成熟市场通过全渠道全品项策略以及精细化管理和市场下沉，依然保持

较高增速；新市场区域，随着招商客户数量的增加、渠道网络的建设完善、营销管理的加强，市场成熟度逐

步提升，市场销售实现了快速增长。

6、公司目前产能情况？

答：为了更好满足市场需求，适应公司全国性布局的要求，公司有序推进生产基地建设，公司自有产

能逐年增加，现有浙江金华、浙江龙游、江西上高、云南曲靖、河南鹤壁5个生产基地。 其中河南鹤壁生产

基地于2021年12月份投产运营， 浙江龙游二期项目也将于今年下半年投产， 预计今年产能将达40多万

吨。 江西李子园二期工程项目也正在建设中，预计明年投产，同时根据公司市场规划，也将择机择地规划

建设新的产能基地，为未来市场的需求做好产能储备。

7、华东区域深耕多年，目前是否达到饱和？ 区域天花板在哪里？

答：华东地区目前不同区域的成熟度不同，整个华东仍可以保持较快增长。 在相对成熟的区域，公司

可以进行全渠道全品项的推进，通过精细化运作、开拓新渠道、市场下沉等方式实现增长。

8、在成熟及非成熟区域不同渠道占比如何？

答：在成熟区域，传统流通渠道占比高一些；在新市场中，特通渠道占比高一些。

9、大包粉的原材料价格趋势？

答：近几个月涨幅比较大，目前形势不太明朗。 公司于去年下半年进行了原材料特别是大包粉的储

备，能满足今年的生产用量，已基本锁定今年的成本。 如果今年下半年仍保持高位，很多企业包括公司不

排除会采取涨价举措对冲成本上涨压力。

10、大包粉有没有可替代的原材料？

答：为保证产品质量及口味，公司用的基本上是进口奶粉。 鲜奶可以作为替代的原材料，大包粉国产

品牌也有，可以选择使用，但目前国产大包粉价格也在上涨。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中如涉及对外部环境判断、公司发展战略、未来计划等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

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0日

附件：调研机构明细

序号 姓名 公司

1 吴文德 天风证券

2 赵婕 天风证券

3 唐朝 安信证券投资委

4 陆晓菁 北大方正人寿

5 翟会会 乘是资产

6 田文天 淳厚基金

7 姜珊秀美 大筝资产

8 方军平 德邦自营

9 吕燕晨 东方基金

10 张超凡 东证融汇资产

11 韩冬伟 国华兴益资产

12 万雪飞 好奇资产

13 邬丹妮 灏象资产

14 陆文驰 恒复投资

15 孟博 金百镕投资

16 李敏晗 金鹰基金

17 范慧华 凯丰投资

18 林伟强 鹏华基金

19 丛元 青岛久实投资

20 顾芸芝 泉汐投资

21 关山 融通基金

22 郑婷 厦门坤易投资

23 陈铭东 厦门市海金所资产

24 张帅 上海领久基金

25 吴小川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

26 杨霞 上海彤源投资

27 林子淅 上海小鳄资产

28 刘婉璐 上海晓煜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9 平开明 上海胤胜资产

30 刘倩 深圳民森投资

31 卢日欣 泰康资产

32 戴隽 泰信基金

33 王琴 万家基金

34 周思敏 新华人寿保险

35 姜涵宇 兴业基金

36 杨恒宜 阳光资产

37 王琪 长信基金

38 虞秀兰 招商基金

39 陈清雨 招商自营

40 孙一航齐 中兵财富

41 乐京 珠海常倾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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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风险及内容提示：

1、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2年3月16日、2022年3月17

日、2022年3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2、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截至2022

年3月18日收盘，公司收盘价格为38.07元，2022年2月7日至3月18日，区间涨幅为386.21%，公司股价近

期波动幅度大。 3月18日的换手率为31.57%，显著高于公司股票异动前20个交易日（自2月18日至3月17

日）平均换手率25.71%的水平，2022年2月7日至3月18日，区间换手率为747.36%，大幅超过深市股票的

平均换手率。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相关估值数据，截至2022年3月18日收盘，公司所属证监会行业E建

筑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9.09倍，公司最新市盈率为38.29倍，为同行业上市公司4.21倍；行业市净率为0.87

倍，公司最新市净率为6.30倍，为同行业上市公司7.24倍，估值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浙江建投，证券代码：002761）于2022年3月16日、2022年3月17日、2022年3

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通过发函等方式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未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公司主营业务无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施工以及与建筑主业产业链相配 套的工业制

造、工程服务、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等业务。 截止目前，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 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2022年4月28日；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根据前期的股票异动情况，经过自查，未发现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2年2月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147号），要求公司确认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基本面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

形。 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公司已按照《关注函》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进行

了回函， 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0）。

3、公司股票自2022年2月7日至2022年2月21日连续十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累计涨幅为170.88%，累计

换手率为278.59%，期间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因股价异常波动，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就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进行停牌核查。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浙江建投，证券代码：002761）自2022年2月22

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并于2022年3月1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股票交易停牌核查结果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4、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截至2022

年3月18日收盘，公司收盘价格为38.07元，2022年2月7日至3月18日，区间涨幅为386.21%，公司股价近

期波动幅度大。 3月18日的换手率为31.57%，显著高于公司股票异动前20个交易日（自2月18日至3月17

日）平均换手率25.71%的水平，2022年2月7日至3月18日，区间换手率为747.36%，大幅超过深市股票的

平均换手率。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相关估值数据，截至2022年3月18日收盘，公司所属证监会行业E建

筑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9.09倍，公司最新市盈率为38.29倍，为同行业上市公司4.21倍；行业市净率为0.87

倍，公司最新市净率为6.30倍，为同行业上市公司7.24倍，估值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5、应收款项减值风险：目前公司所处的行业为传统建筑行业，以房建业务为主，一般项目工程工期

都比较长，工程的完工、验收、审计决算有一定滞后期，因此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且受房地产行业调

控影响，应收账款等流动性资产周转较慢，存在一定的应收账款回收不确定性和减值计提的风险。 截至

2021年9月30日，公司应收账款为31,890,309,951.54元，应收票据为2,746,996,649.23元，合同资产为

21,429,204,235.93元，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合同资产合计值为56,066,510,836.70元，占当期总资产

比重为58.59%。公司将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对相关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并根据审计情况，及时、充分评

估并披露上述风险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同时，2021年1-9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

783,622,122.33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6、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91.42%，明显高于同行业上市公

司平均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7、截至2022年3月10日，公司股东人数为90,433户，较2022年2月10日34,336户增加56,097户,近

期公司股东户数增加较快，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切忌盲目跟风。

8、敬请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已披露的风险因素。 资本市场是受多 方面因素影响

的市场，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公司生产经营情况、金融市场流动性、资本市

场氛围、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多元因素影响，对此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公司定

期报告中披露的风险因素，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提高风险意识，切忌盲目跟风。

9、公司不存在需要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况，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

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10、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11、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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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120� � � � � � � �债券简称：联诚转债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导致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6.35%，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3839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601,208股新股，

公司总股本由发行前的106,082,008股增加至发行后的131,683,216股。

翠丽控股有限公司（JADE� BEAUTY�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翠丽控股” ）是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元强先生所控制的企业。

本次发行后，郭元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郭元强

翠丽控股有限公司（JADE�BEAUTY�HOLDINGS�LIMITED）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8�号交易广场第三期 19�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3月23日

股票简称 联诚精密 股票代码 002921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郭元强：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

持股比例被稀释

被动稀释4.63%

A股

翠丽控股：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化，持股比例被稀释

被动稀释1.72%

合 计 / 被动稀释6.3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因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郭元强及一致行动人翠丽

控股持股比例被稀释。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3,463.1995 32.65% 3,463.1995 26.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67.7998 15.78% 1,567.7998 11.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95.3997 17.87% 1,895.3997 14.39%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

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致使公司股份总数增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元强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翠丽控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5%，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郭元强先生、翠丽控股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921� � � � � � �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22-010

债券代码：128120� � � � � � � �债券简称：联诚转债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诚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调整前，“联诚转债”转股价格为：18.44元/股；

2、本次调整后，“联诚转债”转股价格为：18.07元/股；

3、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2年3月23日。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02号）核准，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

7月17日公开发行了2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联诚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120” ），并于

2020年8月17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根据有关规定和《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联诚转债自2021年1月25日起进入转股期，初始转股价格为24.37元/股。

公司于2021年5月11日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联诚转债的转股价

格于2021年5月11日起由原来的24.37元/股调整为18.44元/股。

二、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联诚转债在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不包括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

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3839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1,824,228股新股。 公司实际向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601,208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16.55元。 公司已

于2022年3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业务单号：101000011755），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因此，联诚转债转

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三、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及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有关规定，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增发新股或配股：P=(P0+A×K)/(1+K)

其中：P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根据上述方案，联诚转债的转股价格依据上述增发新股或配股P=(P0+A×K)/(1+K)调整公式调整，

即此次调整前转股价P0为18.44元/股， 增发新股价A为16.55元/股， 每股增发新股率K为24.13%（25,

601,208/106,082,008，以2022年3月10日的总股本计算），因此联诚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18.44元/股

调整为18.07元/股。 调整后的联诚转债转股价格自2022年3月23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2年3月21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3月21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根据 《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3月18日（T+1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

持了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

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

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359，9359

末“5”位数 03159，28159，53159，78159

末“6”位数 721570，971570，221570，471570

末“7”位数 4835207，6835207，8835207，0835207，2835207，5783977

末“8”位数 09085951

末“9”位数 188283039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71,40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万凯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1日

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凯新材”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4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金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8,585.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5.68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 ）孰低值。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第

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717.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10,369,953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2.08%。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6,800,047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54,876,047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2.7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0,604,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7.30%。

根据《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7,083.4928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

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5,096,5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39,779,547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2.7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5,700,5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总量的47.3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244610613%，有效申

购倍数为4,088.13005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2年3月21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3月21日（T+2日）16:00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35.68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

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2年3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

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深交所、上交所、北交

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

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

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0,369,953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12.08%。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6,800,047股

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

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4,035 149,999,968.80 12个月

2 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 2,802,690 99,999,979.20 12个月

3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961,883 69,999,985.44 12个月

4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401,345 49,999,989.60 12个月

总计 10,369,953 369,999,923.04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2021年修订）》

（深证上 〔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

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

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

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3月17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34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06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有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0个配售对象参与了网下申购但属于中国证券业协

会于2022年3月16日公布的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限制名单公告

（2022年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限制名单公告（2022年第2

号）》范围，不具备配售资格，不予配售，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账户

申购价格

(元 )

申购数量

(万股)

1 上海聆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聆泽稳健母基金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85995 35.68 350

2 深圳前海博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普信享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55181 35.68 190

3 深圳前海博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普日添月益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0899224155 35.68 1,130

4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多策略量化套利7号 0899088782 35.68 1,400

5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辉毅4号 0899123175 35.68 890

6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格物19号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0899226741 35.68 820

7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致远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61768 35.68 690

8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行稳致远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59811 35.68 710

9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格物1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62005 35.68 650

10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安盈利全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71496 35.68 770

11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格物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81771 35.68 740

12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稳健收益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84941 35.68 1,020

13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顺投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82023 35.68 670

14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牧鑫天泽汇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53143 35.68 160

15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牧鑫天泽汇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76875 35.68 210

16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牧鑫鼎硕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79243 35.68 450

17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牧鑫鼎硕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88275 35.68 260

18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牧鑫御翔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79183 35.68 190

19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牧鑫天泽汇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77965 35.68 440

20 深圳凤翔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凤翔指数增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146663 35.68 950

总计 12,690

其余33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04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

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9,238,620.00万股。

（二）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

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6,400,230 69.28% 29,853,660 75.05% 0.04664467%

B类投资者 23,750 0.26% 107,393 0.27% 0.04521811%

C类投资者 2,814,640 30.47% 9,818,494 24.68% 0.03488366%

合计 9,238,620 100.00% 39,779,547 100.00% 0.04305789%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14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的配售对象“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65353015

联系人：中金公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1日


